
新晃产业开发区控制性详细规划

（简本）

新晃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东天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



新晃产业开发区控制性详细规划

东天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
I

目录

第一章 前言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

第二章 功能定位与规模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4

第三章 产业布局规划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5

第四章 用地布局规划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6

第五章 地块控制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8

第六章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3

第七章 交通系统规划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4

第八章 市政工程规划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7

第九章 公共安全与综合防灾规划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1

第十章 环境保护规划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23

第十一章 城市控制线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24

第十二章 城市设计导引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25



新晃产业开发区控制性详细规划

东天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
1

第一章 前言

1.1编制背景

新晃产业开发区（以下简称“新晃开发区”或“开发区”）创建于

2008年，前身为新晃工业园，2012年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为

省级工业集中区，2021 年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改名为新晃产业开

发区。经过多年发展，现已形成“一区两园”（前锋工业园、柏树林工

业园）发展格局，是全县发展动能最为强劲的产业平台，也是引领新

晃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阵地、主战场。

随着开发区快速发展以及受相关历史因素制约，开发区逐步面临

发展空间不足、部分用地不适宜产业开发、部分用地不符合国土空间

规划要求等多种问题，为优化开发区空间布局、拓展开发区发展空间、

提升开发区发展质效，2023 年 1月，新晃开发区根据《湖南省人民

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湖南省开发区调区扩区和退出管理办法〉的通

知》（湘政办发〔2018〕19号）等文件精神开展调区扩区工作。为

保障调区扩区后园区用地合理布局，落实国土空间规划战略部署，高

质量推进“五好”园区建设，根据《湖南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

规划法〉办法》《怀化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

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》《新晃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

年）》等文件，特编制《新晃产业开发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。

1.2规划编制依据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年修订）；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年修订）；

3、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产业园区改革和创新

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湘政办发〔2018〕15号）；

4、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全省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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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.4-1本次规划范围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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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功能定位与规模

2.1功能定位

中部地区化工产业转移承接中心区，湘黔边界绿色食品加工

基地。

2.2人口规模

到规划期末，规划范围内总人口规模为 0.96 万人，其中前

锋工业园 0.79 万 人，柏树林工业园 0.17 万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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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产业布局规划

3.1产业发展目标

1、近期目标

新晃产业开发区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产业、化学原料和化学

制品制造产业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加快实现由粗放型规模扩张向集

约型内涵提升转变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，通过“补链、延链、

强链”，形成空间上高度集聚、上下游紧密协同、供应链集约高效的

产业集群，优势特色领域不断拓宽。

2、远期发展目标

园区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，创新生态更加健全成熟，创新主体

不断壮大，在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领域抢占全省乃至全国制高

点，成长起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。产业结构更加合理，

主特产业优化升级、优势特色产业规模壮大，形成创新型产业集群。

发展环境明显优化，建成创新活力充沛、融合发展充分、人文魅力充

足的现代化园区。

3.2产业发展格局

构建“一区两园四组团”的产业发展格局，以国道 G320为纽带，

串联前锋工业园、柏树林工业园，实现东西联动发展，共同打造空间

集约利用、产城融合的现代化园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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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用地布局规划

4.1空间结构

依托新晃县东西城镇发展轴，规划新晃县开发区形成“一区两园”

的空间结构。“一区”为新晃产业开发区，“两园”为前锋工业园、柏树

林工业园。其中，前锋工业园包含鱼市镇片区和酒店塘片区。

4.2总体用地布局

本次规划用地面积 287.14公顷。

图 4.2-1前锋工业园鱼市镇片区土地使用规划图

4.3前锋工业园用地布局

前锋工业园规划用地面积 240.18公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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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3-1前锋工业园酒店塘片区土地使用规划图

4.4柏树林工业园用地布局

柏树林工业园规划用地面积 46.96公顷。

表 4.4-1柏树林工业园土地使用规划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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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地块控制

5.1控制方法

本次控制方法采用分层控制和刚弹结合的控制方法。

5.2地块开发强度控制

1、容积率

表 5.2-1 容积率控制指标一览表

用地类型 容积率

07居住用地

低层（1层-3层） 1.0-1.2
多层 I类（4层-6层） 1.3-1.6
多层 II类（7层-9层） 1.7-2.1
高层 I类（10层-18层） 2.2-2.8
高层 II类（19层-26层） 2.9-3.1

08公共管理与公共服

务用地

单层、多层 ≤2.5
高层 ≤5.0

09商业服务业用地
单层、多层 ≤3.5

高层 ≤5.5
教育用地 ≤1.5

医疗卫生用地 ≤2.0

1001工业用地

一类工业用地 ≥1.0
二类工业用地 ≥0.8
三类工业用地 ≥0.6

出产工艺有特别要求的工业用地
按《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》

执行

11仓储用地
单层 ≤1.2
多层 ≤2.0

公用设施用地 ≤1.5

2、建筑密度

表 5.2-2 建筑密度控制指标一览表

用地类型 建筑密度

07居住用地

低层（1层-3层） ≤43%
多层 I类（4层-6层） ≤32%
多层 II类（7层-9层） ≤30%
高层 I类（10层-18层） ≤22%
高层 II类（19层-26层） ≤22%

08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单层、多层 ≤45%



新晃产业开发区控制性详细规划

东天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
9

用地类型 建筑密度

务用地 高层 ≤35%

09商业服务业用地
单层、多层 ≤55%

高层 ≤50%
教育用地 ≤30%

医疗卫生用地 ≤30%

1001工业用地

一类工业用地 ≥40%
二类工业用地 ≥40%
三类工业用地 ≥30%

出产工艺有特别要求的工业用地
按《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》

执行

11仓储用地
单层 ≤48%
多层 ≤42%

公用设施用地 ≤40%

注：工业用地按建筑系数计算

3、建筑高度

建筑高度指从建筑室外地坪起，至建筑物最高层面部分的高度，

有出檐时，建筑高度为檐顶至地坪面的高度，建筑高度以上限控制为

主。

居住建筑高度≤80米。

商业、办公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 50米以下，原则不得超过 100

米。

医疗卫生建筑高度≤50米。

教育建筑高度≤24米。

工业仓储建筑高度≤24米，因生产需要，在满足消防要求，不影

响公共利益、相邻地块权益的前提下，经园区管委会和自然资源主管

部门批准后可适当提高建筑高度。

市政公用设施建筑高度≤24米。

4、绿地率

地块绿地率应按下表规定控制：

表 5.2-3 绿地率控制指标一览表

用地类型 绿地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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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类型 绿地率

07居住用地

低层（1层-3层） ≤28%
多层 I类（4层-6层） ≤30%
多层 II类（7层-9层） ≤30%
高层 I类（10层-18层） ≤35%
高层 II类（19层-26层） ≤35%

08公共管理与公共服

务用地

单层、多层 ≤30%
高层 ≤35%

09商业服务业用地
单层、多层 ≤25%

高层 ≤25%
教育用地 ≤35%

医疗卫生用地 ≤35%

1001工业用地

一类工业用地 ≥20%
二类工业用地 ≥20%
三类工业用地 ≥20%

出产工艺有特别要求的工业用地
按《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》

执行

11仓储用地
单层 ≤20%
多层 ≤20%

公用设施用地 ≤20%

5.3建筑退让与离界

1、退让城市道路等设施距离

沿城市道路或其他城市基础设施两侧新建、改建和扩建的建筑物

退让城市道路红线或其他城市基础设施的距离按下表控制。

表 5.3-1 建筑物、退让城市道路等设施最小距离控制表（单位：米）

类别

二级控制区 一级控制区

住宅建筑≤27m
公共建筑≤24m

住宅建

筑>27m
公共建

筑>24m

住宅建筑≤27m
公共建筑≤24m

住宅建

筑>27m 公共

建筑>24m

城市主干

路（快速

路）

w≥55 15 20 12 15

40≤w<55m 12 15 10 12

城市次干

路

30≤w<40m 10 12 8 10
20≤w<30m 8 10 6 8

支路 14≤w<20m 6 8 4 6
其他道路 w<14m 4 6 3 4

蓝线 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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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

二级控制区 一级控制区

住宅建筑≤27m
公共建筑≤24m

住宅建

筑>27m
公共建

筑>24m

住宅建筑≤27m
公共建筑≤24m

住宅建

筑>27m 公共

建筑>24m

绿线 4

铁路

高速铁路
30（从铁路线路路堤坡脚、路堑坡顶或者铁路桥梁，含铁路、道路两

用桥外侧向外距离，下同）

铁路干线 20
铁路支线 15
铁路专线 15

公路

高速公路 30（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)
国道 20（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)
省道 15
县道 10

乡道及其

他道路
5

架空电力

线

10kV 5（至导线边缘延伸距离，下同）

35-110kV 10
220kV 15

2、建筑离界距离

沿建设用地边界布置的建筑物，其离界（离用地红线，下同）距

离按下表规定控制。

表 5.3-2 建筑物、建筑物最小离界距离控制表

类别
退让距离

低多层 高层≤50 50<H≤100

城市一般道路

W<26 8 10 12
26≤W<46 8 12 15
W≥46 10 15 18

蓝线 12 15
绿线 4 6 8

架空电力线

10kV 5（至导线边缘延伸距离，下同）

35-110kV 10
220kV 15

5.4其他控制要求

1、同一建设项目中，在不影响公共利益、相邻地块权益的前提

下，经园区管委会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，相同性质的控制指标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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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进行整体平衡，混合用地进行整体平衡时可将其中一类的容量整体

转移。对混合类型的建设用地，其控制指标应按不同类型分类执行。

2、已批用地应严格落实审批文件确定的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建

筑限高、绿地率等指标控制要求，其他用地按照本规划确定的控制指

标执行。

3、地块边界与已批、已供或用地权属界线不符的，经园区管委

会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，可对地块边界进行调整。

4、城镇主次干道红线宽度、整体走向应作为刚性控制内容，城

镇支路采用弹性控制。城镇主次干道实施过程中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

的，经园区管委会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，可对道路红线进行微调。

5、全部位于同一开发项目内的城镇道路，在不影响城镇交通的

前提下，经园区管委会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，可根据项目实际需

求对道路进行调整。

6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、公用设施等公益性用地，因服务

功能需要，在满足消防、安全、城市整体风貌的要求下，经园区管委

会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，可适当调整相关控制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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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

6.1机关团体设施

本次共规划机关团体设施 3处，其中前锋工业园 2处，柏树林工

业园 1处。

6.2教育设施

本次共规划教育设施 1处，位于前锋工业园酒店塘片区。

6.3医疗卫生设施

本次共规划医疗卫生设施 1处，位于前锋工业园酒店塘片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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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交通系统规划

7.1前锋工业园道路路网规划

鱼市镇片区规划形成“三横三纵”的道路网结构。

“三横”：创业路、创新路、发展路。

“三纵”：新源路、前锋路、宾河路。

酒店塘片区规划形成“一横两纵”的道路网结构。

“一横”：大树湾路。

“两纵”：启发路、枫树路。

图 7.2-1 前锋工业园鱼市镇片区综合交通规划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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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7.2-2 前锋工业园酒店塘片区综合交通规划图

8.2柏树林工业园道路网规划

整体形成“一横一纵”的路网结构。

“一横”：晃州路。

“一纵”：北环路。

图 7.3-1 柏树林园综合交通规划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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